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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係人補充陳述意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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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務 所 電 話 ：（02) 23686599 傳 真 ：（02) 23685978 

電子郵件位址：office@ kcchen.com.tw 

代 理 人 林 更 盛 教 授  職業:大學教授

聲請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修護工廠企業工會  

代 表 人 易 湘 岳

地 址 ：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1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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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表 人 許 銘 春 （部 長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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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，上 下 左 右 邊 界 為 分 ）

為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，關係人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華航 

公司）謹 依 貴 法 庭 112年2月2 1曰言詞辯論程序命陳報事項，提出補充陳 

述意見書說明如后事：

一 、 程 序 事 項 ：本件聲請人有未具合法法定代理權之情事。敬請貴法庭不 

受理本件釋憲聲請 案 。

按 聲 請 人 以 「易湘岳」為修護工廠代表人提出本件法規範及裁判憲法 

審查案件云云。然 查 ，易湘岳早於2018年 11月2 1曰因年度藥檢時拒絕 

藥檢而遭調任華航公司航務處航設部維護組，並於該單位服務迄今 

(附件4 ) ，亦即易湘岳現任職單位並非在「修護工廠」。因 此 ，關係 

人華航公司認為本件聲請人有未具合法法定代理權之情事。敬 請 貴  

法庭准予不受理本件釋憲聲請案。

二 、 企業基於企業性質、企業組織規模、經營策略與企業文化以及分層負 

貴上等不同因素之考量，自會採取最有利、最有效之企業經營方式。 

華航公司亦不例外。是 以 ，華航公司劃分公司内部各單位（含修護工 

廠 ）或所屬分公司有無獨立之人事、預 算 及 會 計 ，亦係基於上述因素 

之綜合考量。

三 、 華航公司另針對聲請人112年2月2 1日言詞辯論程序陳述，係因華航企 

業工會無法代表修護工薇的員工發聲，而不得不另申請霉組修護工废  

企業工會云云，然 查 ，聲請人所述與事實不符。

(一 ）依據華航企業工會章程第7條 規 定 ：「凡在中華航空公司服務之 

員 工 ，除一級主管人員以上，均應加入工會」（附件5 ) 。此外 

依據華航企業工會章程第15條 規 定 ：「本會為配合目的事業單 

位業務系統行政區域、會員分布情形及工作型態，設立六個分 

會 ，其 劃 分 如 下 ：第 一 分 會 ：總公司各單位。第 二 分 會 ：航務 

處 。第 三 分 會 ：空 服 處 、行銷服 務 處 。第 四 分 會 ：修 護 工 廠 。 

第 五 分 會 ：臺北分公司、地 勤 服 務 處 、貨 服 處 。第 六 分 會 ：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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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，上下左右邊界為2.U 分）

雄 分 公 司 。因華航公司員工包括機師、空 服 員 、地 勤 人 員 、修 

護 人 員 、行 政 人 員 等 ，是以華航企業工會設有六個分會，其中 

「修護工麻：」屬於第四分會。

(二 ） 另依據華航企業工會章程第14條 規 定 ：「本會採會員代表制。

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利機構，大會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 

職 權 」。華航企業工會章程第16條 則 規 定 ：「會員代表總數以 

100人 為 限 。各分會依其所屬會員人數，比例選出會員代表 = 

總會會務單位於每屆會員代表選舉之前，依當時實際會員人數， 

計算各分會應選之會員代表人數，通知各分會進行會員代表選 

舉 = 其選舉辦法由會員代表大會另定之。」。截至2023年2月底 

為 止 ，第四分會修護工廠員工人數约有2,205人，僅次於第三 

分會空服處、行銷服務處員工人數。因華航公司員工加入華航 

企業工會比率接近 1 0 0 % ，亦即第四分會之會員人數佔華航企 

業工會會員人數9,343人 （因華航企業工會有依據工會法第28條 

第3項 規 定 ，委請華航公司從每月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，因此 

華航公司得以知悉華航企業工會會員總人數）比例約23 . 6 % 。 

第 四 分 會 ：修護工薇目前佔華航企業工會會員代表比例則為 

2 5 %  (華航企業工會現有96名 會 員 代 表 ，第四分會修護工廠有  

24名 會 員 代 表 華 航 企 業 工 會 理 、監事總人數合計36名 ，第 

四分會修護工廠擔任理監事合計11名 ，比例亦高達3 0 . 6 % 。茲 

將華航公司與企業工會間勞資代表所組成之會議、四分會委員 

席次及 占 比 、會 議 頻 率 ，以及企業工會派任，擔任上級工會及  

機場工會聯合會職務或勞動部舉辦之相關課程，四分會委員席 

次 及 占 比 、會議頻率整理如附件資料(附件 6 )。

(三 ） 按工會會員代表大會為企業工會最高意思決定機關。理事會則 

於會員代表大會休會期間，綜理工會一切大小事務，則於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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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，上下左右邊界為2 . 5 ^  )

分會修護工廠佔工會會員代表人數比例高達四分之一且第四分 

會修護工廠擔任理監事比例高達30.6%等 情 形 下 ，豈有聲請人 

所稱華航企業工會無法替修護工廠所屬員工發聲或爭取勞動權 

益之情事？

(四 ） 更 且 ，現任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原即屬第四分會修護工 

廠 之 員 工 ，並已分別連任華航企業工會第十、十一屆理事長。 

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，更代表華航企業工會於2021年 12 

月 16曰與華航公司簽署團體協約（附件7 ) 。團體協約適用之對 

象為華航企業工會之會員，當然也包括修護工 废 員工加入華航 

企業工會之會員在内，顯然無聲請人所稱華航企業工會無法替 

修護工廠所屬員工發聲或爭取勞動權益之情事！而上述華航企 

業工會指派之18名 團 體 協 商 代 表 中 ，其中有4名團逋協商代表  

(含理事長 )為第四分會修護工廉指派之員工代表。

(五 ） 再 者 ，華航公司章程有二名勞工董事，現任二名勞工董事，其 

中 一 名 勞 工 董 事 「危 永 業 」同為第四分會修護工廠之員工（附 

件8 ) 。此 外 ，華航企業工會於2022年由理事長劉惠宗帶領並由 

工會指派18名年终獎金協商代表中，有5名屬於第四分會修護  

工廠之員工（不含理事長），比例為27.脒 。其他如華航公司勞 

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名由第四分會修護工廠 

之 員 工 擔 任 、職工福利委員會總幹事1名由第四分會修護工薇 

之 員 工 擔 任 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20名 代 表 中 ，有 6名由第四 

分會修護工廠之員工擔任。以 上 足 證 ，第四分會修護工廠在華 

航企業工會内部具有相當之實力，絕無聲請人所稱華航企業工 

會無法替修護工廠所屬員工發聲或爭取勞動權益之情事！

C六 ）更 且 ，依據臺灣高等法院109年上易字第254號 判 決 ，華航企業 

工會當時甚至決議支持由當時擔任華航企業工會秘書長朱梅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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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’上下左右邊界為2.5公分：

(按朱梅雪與現任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均同屬第四分會

修護工廠之員工）出馬競選107年 桃 園 市 長 選 舉 ，並由華航企 

業工會捐贈50萬元競選經費（原欲提供480萬 元 ，尚且經會員代 

表 大 會 同 意 ，後因受限於法規始降低捐贈額度）予朱梅雪參加 

桃 圚 市 長 選 舉 （附件9 ) 。而華航企業工會當時亦以107年8月27 

日華航企工人字第170074號函通知華航公司，華航企業工會秘 

書長朱梅雪報備參選桃園市長乙事（附件1 0 )。足見絕無聲請 

人所稱華航企業工會無法替修護工廠所屬員工發聲或爭取勞動 

權 益 之 情 事 。

(七 ）再 者 ，華航公句亦相當重視第四分會修護工廠對於公司所提出 

之 建 言 、建議或改善方案。舉 例 言 之 ，關於華航公司召集紀律 

人 評 會 時 ，應邀請工會指派代表列紀律人評會，亦係由第四分 

會修護工废向華航公司所提出之建議而獲得公司同意後採納。 

就 此 可 知 ，華航公司内部勞資溝通管道多元，第四分會修護工 

廠除可透過華航企業工會外，亦可自行向華航公司提出建言、 

建議或改善方案。

四 、勞動三權應合併觀察，不可分割任缺其一 。

( 一 ）依據貴法庭蔡炯燉大法官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07號解釋提 

出之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指出（黃虹霞大法官加入【定期失 

效部分除外〕蔡明誠大法官加入）：憲 法 第 1 4 條規定人民有 

結 社 之 自 由 。同 法 第 1 5 3 條 第 1項復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之 

生 活 ，增 進 其 生 產 技 能 ，應制定保護勞工之法律，實施保護勞 

工 之 政 策 。從事各種職業之勞工，為改善勞動條件，增進其社 

會及經濟地位，得 組 織 工 會 ；工會為保障勞工權益，得聯合會 

員 ，就勞動條件及會員福利事項，如 工 資 '工 作 時 間 、安全衛 

生等事項與雇主協商，並締結團體協約；協議不成發生之勞資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，上下左右邊界為2 . 5 ^ )

爭 議 事 件 ，得為勞資爭議申請調解，經調解程序無效後，即得 

依法定程序宣告罷工，以謀求解決。上開勞工之困結權、協商 

權 及 爭 議 權 ，乃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之勞工基本權利，亦屬 

憲法上開規定意旨之所在，有本院釋字第373號 解 釋 可 參 。此 

三權在概念上雖有分別，但在發揮實現其集體勞工之生存權及 

工作權之功能上，則絕不可分割而任缺其一，亦即此三權同為 

保 障 勞 工 生 存 ，維護勞工權益之有力憑藉。不透過團結權即無 

以行使團體協商權；無 困 體 協 商 權 * 爭議權即無著力之點。」。

(二 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以獨立的人事、預算及會計（第1項）及其 

具體判斷因素（第2項）作為廠場的界定標準，並無不當連結。

1 、 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 1 、2項 規 定 ，考慮到勞動條件相近 

性 外 ，由於在廠場的勞工的勞動條件是由廠場方獨立決定， 

因此勞動條件也就可能不同於同一事業單位内之其他勞工， 

故立法上有讓廠場所屬勞工另外成立一個（廠場）工會的必 

要 。

2 、 另一方面符合上述標準的廠場，也才可能獨立決定勞動條 

件 ，因而可以成為適當的集體談判或爭議的對象：

( 1 )  英國法在決定協商單位時，由 「中央勞資仲裁委員會」 

依 據 1992年 「工會與勞動關係整合法」的 Schedule 

A1 第19B (2)條 規 定 ，應當優先考慮到的是雇方的因 

素 （「有 效 的 經 營 管 理 的 需 求 」，the need for the 

unit to be compatible with effective 

management) 。這實際上完全可以涵蓋我國工會法施 

行細則第2條所規定之界定廠場的標準。

( 2 )  又相較於美國法之委由「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」 自行 

決定判斷協商單位之標準、並依個案決定協商單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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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’上下左右邊界為2.5公分：

我國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則明顯地更能夠兼顧法的  

明確性及安定性。

3 ' 是否設置獨立的人事、預 算 、會 計 ，事屬於雇主經營自由， 

也 因 此 ，雇主相關決定固然可能影響到工會的成立。但是 

除非我國（如和德國法一樣）不 承 認 廠 場 工 會 ，或在決定協 

商單位時完全不考慮雇方因素，否 則 雇 主 的 影 響 力 ，實際 

上無 法 完 全 避 免 。例如事業單位 進 行 合 併 、分 割 ，可能影 

響事業單位企業工會後續是否要進行合併或分立；關係企 

業工會也可能因為雇方持股比例變動而使其工會組織範圍 

受 影 響 。何況我國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所容許的雇主 

對 工 會 的 影 響 ，基 本 上 等 同 於 英 國 法 、也類似於美國法在  

決定協商單位範園時的情形。因此我國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 

條規定容許這樣的影響力，仍屬合憲立法形成空間。

(三 ）據 此 ，相較於德國法之不承認廠場工會；歐洲人權法院允許瑞 

典 、克羅埃西亞、比利時之限制，小工會無要求雇主聽取意見 

或無協商及爭議權；美國法及英國法讓代表性不足的工會無代 

表協商權及爭議權。我 國在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條 

件 下 ，不僅承認廠場工會，更承認其有完整的協商及爭議權。 

從比較法觀點以及參照前述貴法庭蔡炯燉大法官於司法院大 

法官釋字第807號解釋提出之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指出：「勞動 

三 權 應 合 併 觀 察 ，不可分割任缺其一」，我國如此從寬承認小 

型 廠 場 工 會 ，已經明顯是從寬、充分地保障勞工團結權，自無

達憲可言。

五 、敬請貴法庭鑒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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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格式六（各頁得雙面列印，上下左右邊界為2.5公分）

1

2 附 屬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其 件 數

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内容 備註

附件4 易湘岳人事資料。

附件5 2020年12月2 5曰華航企業工會章程。

附件6 華航公司與企業工會間勞資代表所組成之會議、 

四分會委員席次及占比、會 議 頻 率 ，以及企業工 

會 派 任 ，擔任上級工會及機場工會聯合會職務或 

勞 動 部 舉 辦 之 相 關 課 程 ，四分會委員席次及占 

比 、會議頻率

附件7 華航企業工會理事長劉惠宗，代表華航企業工會 

於2021年 12月 1 6日與華航公司簽署團體協約之新 

聞 稿 。

附件8 修護工廠員工危永業現擔任華航公司勞工董事之 

證 明 。

附件9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上易字第254號判 決 。

附件10 華 航 企 業 工 會 107年 8 月 2 7 日華航企工 人字 第  

170074號 函 。

3 此 致

4 憲 法 法 庭  公 鑒

5 具 狀 人 中 華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6

7

8 

9

法定代理人 

代 理 人

謝 世 謙
I，—t"

葛 百 铃 律 師

李 瑞 敏 律 師
自::

ul£nl

民 國 1 1 2  年 月1 0 中 華

8

3 7 曰


